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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BOT計畫案執行的過程中，特許合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訂定了政府組織與民間機構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在特許合約中，政府組織授與民間機構所設立的特許公司之所有種種的權利，舉凡計畫投資權、土地開發權、興建與營運權、獨佔權等，統稱為特許權。因BOT之特性為減輕政府之財政負擔及將企業精神帶入公共建設，故特許權之內容對於該計畫之成功與否，具有相當關鍵性之地位。因此，本文就以特許權為主要探討對象，並對應特許合約之相關事項，以期能明瞭特許權在特許合約中之角色與定位，並對於內容與範圍至該注意事項作一分析與比較。

壹、前言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中，含有政府組織與民間企業互動的關係。因此，雙方在執行計劃前，需訂立雙方所依循的互動模式。以政府組織來說，期望公共建設能夠如期順利的完成，並且能達到減輕政府財政等方面的負擔，故必須先行遴選符合計劃條件的優質企業，以求能達到政府的需求。以民間企業來說，以風險在可承受範圍的前提下，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若計劃本身的利益與風險能夠符合其可接受範圍，則民間企業願意協助政府執行與完成計劃。兩者在臨選結束後，下一步就必須訂立特許合約以確定民間企業可以得到計劃執行上的保證與利益，而政府組織也得以用授予特許權的方式，維持政府對公共建設所應擁有的權力與義務，而不是將特許權與特許合約用於圖利特定民間企業。因此，特許權與特許合約的訂定與設立，將是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劃初期的重要環節。

貮、文獻回顧
    林芸湘的碩士論文(1999)及林芸湘、李俊憲、姚乃嘉，“BOT特許合約研究系列（二）–特許權篇”，現代營建(2001)提到了許多關於特許權的內容及範圍等方面所應注意的基本原則，以下就此一部分進行敘述。
2.1 特許權的內容與範圍
  由於民間機構投資經營公共工程有較高之風險，為降低民間機構之風險，提高投資報酬率，各國對於BOT工程均有直接或間接的配合措施，以提高民間參與意願。又因個別專案均有其獨特性，故各國政府對個別專案的配合措施亦有不同，主要優惠方式有以下數種：

1、 提供貸款 
2、 最低營收保證

3、 經營已有的設施

4、 營運自主性
5、 外匯保證

6、 利率保證

7、 期間內無第二項相同設施保證

8、 特別立法

    有關特許權範圍之協議問題，因各項工程類別不同，則特許權之範圍亦有所差異，像是國內南北高速鐵路計畫與桃園縣南區垃圾焚化廠計畫之特許權範圍及大不相同。若分為計畫主體工程及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來加以討輪，應可發現主體工程之風險複雜性遠超過附屬事業，因此雙方於主體工程之特許權範圍進行協商時，應更為謹慎且小心，亦即特許權範圍之決定須依該計畫之內容而定且應與其可能遭受之風險相稱。因此，政府與民間機構協議特許權範圍時可能須考量下列事項：
1、 計畫工程類型與風險：不同之工程類型，政府及民間雙方所考量之風險亦有所差異，顧特許權之範圍應與其所遭受之風險相稱。此外，亦可分為計畫之主體工程及附屬設施分別考量。
2、 政府先期作業之規劃內容：政府於BOT計畫招商前，應完成先期規劃作業，初步決定雙方之工作範圍及擬給予民間投資人之獎勵措施，雙方即依先期規劃之特許權範圍進行協商。政府仍須保持適當之彈性，如政府先期規劃完成之部分僅佔80％，而保留20％與民間機構協商，方不致影響民間參與意願。

3、 土地與附屬事業之開發規模及容許強度：BOT計畫應以本業工程開發為主，附屬事業及土地開發為輔；以附屬事業之經營利益挹注本業工程之建設成本，而非偏重於其上。因此須注意土地與附屬事業之開發規模及容許強度，以免本末倒置而違背BOT模式之精神。
4、 計畫之投資報酬率與自償率：政府所規劃之特許範圍及權利內容，若能提供合理之計畫投資報酬率與自償率，必定吸引民間機構之注意，此亦為雙方協商時之考慮重點。

5、 權利金及回饋金之額度：政府所給予之特許權力越多，民間參與之意願相對提高；政府相對地亦會向民間機構收取較多的權利金及回饋金，此係政府與民間協商之結果。

6、 法令相關規定：政府及民間雙方於協商特許權範圍時，必須符合法令之相關規定。亦即雙方須在法令之規範下訂定特許權利，方不致產生官商勾結或圖利他人之疑慮。
7、 政府與民間之出資比例：在南北高速鐵路計畫之政府與民間出資比例約為25％及75％，亦即民間出資比例較多；而高雄捷運系統計畫之政府與民間出資比例約為89％與11％，亦即計畫經費多由政府支出。因此，政府與民間機構雙方之出資比例不同，亦會造成特許權範圍與權利內容之差異。

2.2 特許期間

    特許期間之決定須考慮計畫之自償性及政府對民間機構提供協助的範圍及民間機構被允許的收費價格等因素。對於計畫僅需小投資而有高報酬率的BOT計畫，其特許期間多在15～20年；對於移轉大且回收期長的投資，則特許期可達30～55年。在數個國家的BOT案例中，其特許期間由20年到55年不等。其中英國Dtatford橋所給予的特許期間最長為20年，若在特許期間之前所累積的貸款皆已付清，則提前結束特許期。英法海底隧道的特許期55年包括期施工期7年，任何的工期延誤將造成特許期間的縮短，進而減少預定的收入增加貸款利息。
    從國內現行BOT計畫之特許年限之比較可發現，交通建設之特許經營年限多訂為30年，而觀光遊憩設施之特許期間則多訂為50年。綜觀國內外之BOT案例可知，特許期間之訂定幾無規則可循，而多是各國政府與民間機構協商後雙方妥協之結果。為降低雙方風險，可考量特許期間無須訂定很長，而允許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有優先議約權，並可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草案第五十七條之規定此項措施。而於特許期間之訂定原則如下：
1、 允許之許可經營期限為政府與民間機構雙方協商後妥協結果，並無定數，但允許年限最高不超過所有資產中會計年限最長者。

2、 允許得標民間機構有下期經營優先議約權。

3、 建議許可期限訂定原則為會計使用年限一半。
1、     政府與民間業者雙方可以資產中會計年限最長者(殘值為零之年限)為基礎來定特許期間。淨利已會計使用年限為準，在相同合理投資報酬率下，無獎勵方式之折現後淨利與有獎勵方式之折現後淨利，應為相等，即以此訂定特許年限。綜合以上所述，有關特許期間之訂定可能須考慮下列因素：
2、 本業工程或附屬設施：如南北高速鐵路計畫之高速鐵路特許經營期為三十年，站區事業發展用地之開發經營則為五十年。因此，因主體工程或附屬事業之差異，特許期間之訂定亦有所不同。

3、 計畫回收年限：此與計畫投資報酬率有關，一般BOT計畫之投資者能接受之內部報酬率為12％～18％，考慮計畫之投資回收年限以調整特許年限。

4、 設備使用年限：以高速鐵路為例，其資產設備(如車站)之使用年限較長，約為50年，營運設備(如車輛、機電設備)之使用年限則較短，汰舊更新年限約15至30年，此兩者須一致為佳。

5、 回饋金與權利金額度：政府擬收取之回饋金與權利金額度，亦會影響特許年限之訂定。

6、 營運費率之調整：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費率時須考量許可年限。因此，在合理投資報酬範圍內，若政府向特許公司收取權利金、或允許給予之投資報酬率較低、或訂定較低之費率、或給予較少之配合措施與優惠，則特許期間應較長；反之，特許期間則較短。因此，營運費率經財務計算及現金流量狀況而調整時，民間自償率將相對提高，因此會影響特許公司之利益與特許期限之長短。
7、 移轉方式：營運期屆滿時，採有償移轉或無償移轉，亦會影響特許年限。

8、 政府承諾及保證：如運量保證、最低營收保證等，會影響特許公司之利益，得據以調整年限。

9、 特許期得否延長：得延長年期之情形，應於合約中明訂。如發生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時，可適度延長特許年期作為補救措施。

10、 政府提供之配合措施及獎勵措施：政府所提供之配合措施及獎勵措施越多，自償率及報酬率亦相對提高，則特許期間可相對地減少。

11、 配合其他單位之作法：以台北國際金融大樓計畫為例，該計畫配合開發但不設定地上權之廣場基地係屬台北市政府公園處所有，其開放民間管理使用之年限一般為1至3年。因此，廣場之特許營運期限訂為五年，係配合公園處之規定，亦考量特許公司若未將該廣場如是政府預期之規劃使用時，則政府有權將營運權收回；反之，若特許公司在營運期限內表現良好，則可再續約。
12、 現有法令規定：
13、 考慮公共建設之品質：
14、 參考國外案例：
    訂定特許期限時，可考慮將工程之興建期包含於特許期內，俾使特許公司享有提早完工、提早營運之獎勵誘因。簡言之，以民間投資經營之角度而言，BOT計畫之特許期間須涵蓋及回收特許公司於興建期所投入之總建設成本，在民間投資人能獲利且政府得以接收建設完成之公共工程之情況下，始為達成政府與民間業者雙贏之局面。

2.3 特許權轉讓問題
    有關特許權之轉讓問題於獎參條例第四十二條有明確規定特許權具有不可轉讓之特性。促參法則對於特許權之轉讓規定教較獎參條例放寬許多，雖然原則上限定特許權不可轉讓，但若為民間機構經營不善，導致政府必須介入或由融資機構、保證人等其他機構接管工程之情況發生時，則准予轉讓特許權。
参、BOT個案特許權規劃比較

3.1 BOT個案特許權規劃

[image: image3.png]SR LES L] Wt ERERFIRYY
S A2 AR ) R A LRES ]
AR A 12 ey E [ ] SLE-EEEIR N
Wi RGBT AR R
o 3 B A B
B s BRI E A KPR
LR 2]
B MAGRRE D S BEER
LRSS
GOLH EAE | pRES R EENRTANA 4%k WU S AR R @ 2
b BT 306 0 Ay X R h 8h A b
B R ta B C B i0 # LI Eh SLTE 2 i 8 thh
dE
B 3R
LEES 1
&8
FEBR R | sk A ABRA L8 M AHnd 15 & | W Rt st E R R
3 Kz R g LIS 83
LR
LIREE PN
B Gasada B A





3.2 特許權期限比較分析

以國內現規劃中或執行中之各類BOT 專案而言，其特許期限多為興建期與營運期合併計算，目的在於給予特許公司及早完工的動力，特許公司在施工成本支出與營運年限的雙重考量下，會盡可能在其中取得平衡，使得該項建設能在工期最短、成本最少的情況下完工。以上六項BOT 案例中，除「秀朗國小游泳館」案之外，其餘五案均為規模龐大的交通建設案，因此，在特許期限上亦皆超過三十年以上，以提供足夠的未來現金流量來吸引民間參與投資。 

3.3特許範圍比較分析

在此六項BOT 案例而言，其特許範圍除包括主體及相關附屬事業外，在交通建設方面多加入了「場站開發效益」的規劃，由於交通建設本業方面的自償能力普遍不足，為提昇民間投資的誘因，方加入場站開發的效益來挹注，以提升專案之自償能力。但場站開發效益的規劃不能無限上綱，即其所佔之比例不能超出主體事業的規模，如此方為合理。此外，在上述各促參案件的特許範圍規劃方面，部分案件加入了營運期滿的營運優先續約權，此亦為促參案件成功的要素之一。透過特許公司經營績效評核機制與優先續約權的設置，將可提升其增進經營績效的意願，進而以永續經營的觀念來營運。 
肆、結論

1、 特許權因為有對應工程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之特性，因此可對不同類型之工程訂定一套特許權準則，在此準則下再依照各工程類型作細部的調整，以符合其實際需求。 
2、 訂定特許權可分為主要部分與特殊應對部分，讓特許權保持適度的彈性並能應對不可預期之狀況。 
3、 特許權為BOT計畫中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且具有其獨特性，故特許權訂定必須明確指出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並須注意是否有合乎公平原則，以防止特殊圖利行為或壟斷。 
4、 由於特許權基本上為一種權利，故特許公司原則上已經享有不少的優勢。因此，除訂定完備的特許權外，也須要有相輔相成的監督制度，以期能達到政府、民間機構、一般社會大眾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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